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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职业健康保护行动，针对不同职
业人群，倡导健康工作方式，开展“职业健
康达人”创建活动。加强职业健康监管体
系建设，鼓励用人单位开展职工健康管
理。加强尘肺病等职业病救治保障。到
2022年和 2030年，接尘工龄不足 5年的劳
动者新发尘肺病报告例数占年度报告总例
数的比例实现明显下降，并持续下降。

在老年健康促进行动上，普及老年人
膳食营养、体育锻炼、定期体检、健康管理、
心理健康以及合理用药等知识。完善居家
和社区养老政策，打造老年宜居环境，实现
健康老龄化。

癌症防治行动方面，推进早筛查、早诊
断、早治疗，降低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有
序扩大癌症筛查范围，并加强农村贫困人
口癌症筛查。到 2022年和 2030年，总体癌
症 5年生存率分别不低于 43.3%和 46.6%。

在中医药健康促进行动上，推进“中医
中药中国行——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活
动，挖掘保护中医药“名医”“名方”“名药”，
发展“互联网+中医药”，打造智慧中医。

（薛建英）
据《山西晚报》

两节将至 省纪委监委重申“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十个严禁”
要求全省各级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自我约束，坚守底线、远离红线

全面推动实施《山西省国民营养计划》

2020年元旦春节将至，山西省纪委监
委向全省党员干部重申“十个严禁”作风
纪律规定，要求全省各级党员干部要进一
步强化自我约束，坚守底线、远离红线。

省纪委监委“十个严禁”作风纪律规
定为：严禁公款购买赠送节礼、违规收送
礼品礼金，特别是收送礼券、代金券、购
物券、购物卡、烟花爆竹等情况；严禁公
款搞联谊宴请、部门之间走访送礼等问
题；严禁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等问题；
严禁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及私车公养

问题；严禁违规公款吃喝、接受管理服务
对象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出入私人会所等问题；严禁违规公款旅
游特别是利用公权力免门票游玩，违规
接受管理或服务对象提供的可能影响公
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健身、娱乐安排，特
别是“干部出游、企业买单”等问题；严禁
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严禁违规组织、
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
等；严禁将地方特产作为媒介和资本谋
取私利问题；严禁在扶贫工作中搞摘帽

庆祝、拍摄专题片，摆放、品尝、收送扶贫
产品等问题。

省纪委监委公布元旦春节期间举报
方式。来信请寄：山西省纪委监委信访
室（邮 编 030021），举 报 电 话 ：0351—
12388， 网 上 举 报 ： http
shanxi.12388.gov.cn。同时，可在微信手
机客户端搜索“山西省纪委监委网站”公
众号，选择关注后，通过“‘四风’随手拍”
专栏举报。 （李飞飞）

据《山西晚报》

我省出台《关于推进健康中国·山西行动的实施意见》

16项任务打造
全民优质均衡健康服务

打造百姓身边健身组织和打造百姓身边健身组织和““1515分钟健身圈分钟健身圈”、”、各级党政机关建设成无烟机关各级党政机关建设成无烟机关、、推进推进““中医中药中医中药
中国行中国行————进乡村进乡村··进社区进社区··进家庭进家庭””活动……活动……1212月月2424日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记者从省政府获悉，，我省出台我省出台《《关于推关于推
进健康中国进健康中国··山西行动的实施意见山西行动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意见意见》》明确明确1616项任务项任务，，到到20222022年年，，全省全省
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高，，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推广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推广,,基本健康服基本健康服
务更加优质均衡务更加优质均衡，，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上升趋势得到遏制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上升趋势得到遏制，，重点传染病重点传染病、、严重精神障碍严重精神障碍、、地方病地方病、、职职
业病得到有效防控业病得到有效防控，，致残和死亡风险逐步降低致残和死亡风险逐步降低，，重点人群健康状况显著改善重点人群健康状况显著改善。。

通过健康知识普及行动，推
行全民健康生活行为方式，面向
家庭和个人普及维护健康的知识
与技能。建立完善健康科普专家
库,构建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
和传播机制。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不低于
20%和 30%。

在合理膳食行动上，全面推
动实施《山西省国民营养计划》。
针对一般人群、特定人群和家庭，
加强营养和膳食指导，鼓励引导
群众减少食用高盐高糖高脂食
品，并实施贫困地区重点人群营
养干预。到 2022年和 2030年，成

人肥胖增长率持续减缓，5岁以下
儿童生长迟缓率分别低于 7%和
5%。

开展全民健身行动，打造百
姓身边健身组织和“15 分钟健身
圈”，为不同人群提供针对性的
运 动 健 身 方 案 或 运 动 指 导 服
务。把高校学生体质健康状况
纳 入 对 高 校 的 考 核 评 价 内 容 。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 ,城乡居民达
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
上的人数比例分别大于 90.86%
和 92.17%,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
数 比 例 达 到 37%及 以 上 和 40%
及以上。

开展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通
过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治疗、危
机干预等方式,科学缓解压力,正
确认识和应对常见精神障碍及心
理行为问题。搭建基层心理健康
服务平台，关爱、理解、不歧视精
神病患者，完善精神障碍社区康
复服务。

到 2022年和 2030年，居民心
理 健 康 素 养 水 平 提 升 到 20%和

30%,心理相关疾病发生的上升趋
势有效减缓。

倡导健康环境促进行动，维
护环境卫生，倡导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益于健康的生活方式。采
取有效措施预防控制环境污染相
关疾病、道路交通伤害、消费品质
量安全事故等。

到 2022年和 2030年，居民饮
用水水质达标情况明显改善，并

持续改善。
关 爱 妇 幼 健 康

促 进 行 动 ，针 对 婚
前、孕前、孕期、儿童
等阶段特点，积极引
导 家 庭 科 学 孕 育 和
养育健康新生命，健
全 出 生 缺 陷 防 治 体
系，推进农村妇女宫
颈 癌 和 乳 腺 癌 检
查 。 到 2022 年 和
2030 年 ,孕产妇死亡
率 分 别 下 降 到 1310
万 及 以 下 和 1210 万
及以下。

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治疗
科学缓解压力 预防癌症 推进早筛

查、早诊断、早治疗

备受关注的证券法修订草案 23 日迎来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四次审议。与此前的三次审议稿相比，草案
四审稿从证券发行制度、证券民事诉讼赔偿、提高证券
违法成本等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

不再规定核准制为注册制
分步实施留空间

证券发行制度是证券法修改的重中之重。草案四
审稿按照全面推行注册制的基本定位规定证券发行制
度，不再规定核准制。同时，为有关板块、有关证券品
种分步实施注册制的进程安排，留出法律空间。目前
试点注册制改革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成功落地
并平稳运行，为证券法修改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业内人士认为，草案四审稿在体现改革前瞻性的
同时从中国资本市场实际出发，为继续稳妥实施注册
制改革奠定了法律基础。具体看来，证券法修订草案
四审稿将三审稿“证券发行”一章中的“一般规定”和

“科创板注册制的特别规定”两节合并作出修改。
一是精简优化证券发行条件。将发行股票应当

“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的要求，改为“具有持续经营能
力”。同时大幅度简化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

二是调整证券发行程序。在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依照法定条件负责证券发行申请注册的基础
上，取消发审委制度。明确按照国务院和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证券交易所等可以审核公开发
行证券申请，并授权国务院规定证券公开发行注册的
具体办法。

三是强化证券发行中的信息披露。按照注册制
“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要求，增加规定发行人报送的证
券发行申请文件，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
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完整。

四是为实践中注册制的分步实施留出制度空间，证
券发行注册制的具体范围、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证券民事诉讼迎来新突破
作为提高证券违法成本的重要环节，在加大行政处

罚和刑事制裁的同时，应当充分发挥民事赔偿的作用。
然而一直以来，证券民事诉讼具有涉及投资者人数众
多，单个投资者起诉成本高、起诉意愿不强等特点。

多方建议证券法修订中要在民事诉讼法框架内，
结合证券民事诉讼的具体特点，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
制度。同时，发挥投资者保护机构在证券民事诉讼中
的作用，明确投资者保护机构可按照“明示退出、默示
加入”规则，为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确认的受损害的投资
者向法院办理登记，提起代表人诉讼。

对此，草案四审稿增加了相应规定。修订草案明
确，投资者提起虚假陈述等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可能存
在有相同诉讼请求的其他众多投资者的，人民法院可
以发出公告，说明该诉讼请求的案件情况，通知投资者
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
裁定，对参加登记的投资者发生效力。同时，投资者保
护机构受五十名以上投资者要求，可以作为代表人参
加诉讼，并为经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确认的权利人向人
民法院登记，但投资者明确表示不参加该诉讼的除外。

证券违法成本较大幅度提高
相比草案三审稿，四审稿进一步加大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显著提高证券违法成本，严厉惩治并震慑违法行为人。
草案四审稿明确，对相关证券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规定没收

违法所得。同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行政罚款额度，按照违法所得计算罚
款幅度的，处罚标准由原来的一至五倍，提高到一至十倍。

针对欺诈发行行为，四审稿规定，发行人在其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中
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尚未发行证券的，处以二百万元以上
至二千万元以下罚款；已经发行证券的，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十
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负有责任的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保荐人等都将被处以一定金额的罚款。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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